公   告
中華民國99年11月14日；99馥二管公字第9900004號
 主旨:新任物管保全公司遴選過
      程之補充說明。 
 說明:
    一、11月13日之住戶座談會由於時間不足，未能詳細說明新物業保全公司遴選之過程，特再作下列說明。
      二、由於原台灣物業服務期間不符多數住戶及第一屆管委會
          之期待，第一屆管委會決定不予續約。即於99年9月底
          委託第二屆委員會當選人另行公開招標，選聘新物管公
          司，並於99年11月1日與第二屆管委會同日接任。
      三、新物管公司之遴選過程如下：
	日 期
	工  作  內  容
	結     果

	9月底
	以公告方式請所有住戶推薦
	至10月5日共有10家物管公司投送企劃案

	10/5~10/8
	第二屆委員會審查10家企劃案
	投票選出6家，請其參加簡報

	10/9~10/10
	在社區接受6家公司簡報
	投票選出3家做最後議價

	10/11~10/22
	依公司負責人態度、營運實績、價格、合約細節、罰則等條件與三家公司進一步協商
	投票選出傑明物業擔任馥園物管、保全工作。

	10/29~10/31
	傑明皇家各組工作人員在社區進行實地勤前教育及細部交接
	10/31的24:00時第二屆管委會、傑明皇家物業正式接任


      四、傑明皇家物業保全每月服務費32萬7000元，比前任台
          灣物業略低，但清潔員減為2人。
      五、試用期3個月，合約期限14個月至101年12月31日，
          此次遴選工作甚為慎重，過程繁瑣耗時，無法一一書明，
          各位住戶若需進一步資訊，請聯絡委員會。爾後社區重
          大金額發包均將採此模式，做為未來馥園社區營運方式
          建立公平公開的基礎。
      北大馥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 敬啟
